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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聘任欧阳哲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聘任欧阳哲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欧阳哲先生简历见附件）

２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 审议通过 《关于追认

２０１０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追认

２０１０

年度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７６３

，

５６４．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收

２１

家客户账款

２

，

８２７

，

７４９．０７

元预计无法收

回，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款项作单项减值测试，计提

１００％

坏账准备。 因工作人员疏忽，在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董事会审议的《公司

２０１０

下半年单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中只报送了其中

１６

家客户计

提坏账准备的金额共

２

，

０６４

，

１８５．０５

元，另有

７６３

，

５６４．０２

元坏账准备未提交董事会审议。现董事会追认

２０１０

年度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７６３

，

５６４．０２

元。 该追认计提坏账准备事项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

５

、审议通过《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 审议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审议通过《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资产核销管理办法》（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资产核销管理办法》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审议通过《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基金实施方案》（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基金实施方案》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审议通过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追加

１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２６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此次申请获批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

计为

４１５００

万元。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周昆山先生代表公司全权签署与上述额度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事宜。 （同意

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附件：欧阳哲先生简历

欧阳哲 男，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生，大学学历，经济师。 现任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信达股份

有限公司外贸分公司总经理，上海信达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市信

达安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信达（厦门）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芜湖信达

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济南山和通达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长，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福清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厦

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贸易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兼金属一部总经理、福建三钢国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

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欧阳哲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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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监事会主席高成勇主

持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一致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２

、审议通过《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３

、审议通过《关于追认

２０１０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５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了有效防范市场变化给汽车

４Ｓ

店经营带来的影响，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汽车

４Ｓ

店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情况，决定对汽车

４Ｓ

店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进行

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１

、变更原因

公司下属部分经营汽车

４Ｓ

店业务的子公司（以下简称“车行”），采用租赁场地并自建房屋建筑物作为

经营场所。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汽车

４Ｓ

店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使其房

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年限更加接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车行房屋建筑物的

折旧年限进行变更。

２

、变更前的会计估计

车行的房屋建筑物按照公司统一的会计政策，以一般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

４０

或

４５

年）计提折旧，折

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４０－４５

、

８０ ５ １．１８７５－２．３７５

机器设备

１２ ５ ７．９２

电子设备

５ ５ １９

运输设备

１０ ５ ９．５

其他设备

５－１０ ５ ９．５－１９

３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车行的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改按

１５

年计提折旧，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１５

、

４０－４５

、

８０ ５ １．１８７５－６．３３３３

机器设备

１２ ５ ７．９２

电子设备

５ ５ １９

运输设备

１０ ５ ９．５

其他设备

５－１０ ５ ９．５－１９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经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

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下半年折旧费用约

１９３

万元，从而减少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利润总额

１９３

万元。 影响金

额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该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车行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进行变更，结合了目前的经营环境及市场状况，参

照了行业其他企业的标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正地反

映车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后续规定。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谨

慎性原则。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合理性和稳健性原则，

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同意《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

的会计估计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

符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关

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１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４

、监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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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荣丰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信息披露人名称：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住所：武汉发展大道

２７１

号

通讯地址：武汉发展大道

２７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６１３７６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包括

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丰控

股”）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在荣丰控股拥有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公司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本公司、武汉国资、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上市公司、荣丰控股：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江汉区发展大道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霞

注册资本：

１２．３８３４

亿元

企业类型：国有经济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３５８０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信息咨询、代理及中介服务。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６１３７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地区）居留权

杨国霞 董事长 中国 女 武汉 否

王万超 董事 中国 男 武汉 否

孙月英 董事 中国 女 武汉 否

陈旭东 董事 中国 男 武汉 否

郭 岭 董事 中国 男 武汉 否

汪正兰 财务负责人 中国 女 武汉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１

、持有马应龙（

６００９９３

）

３６７２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１１．０７％

；

２

、持有

ＳＴ

万鸿

１４６７．８９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７．０５％．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武汉国资持有荣丰控股股份

１０

，

２２３

，

１００

股，占荣丰控股总股本的

６．９６％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累计在二级市场出售荣丰控股

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荣丰控

股总股本的

１．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本公司累计在二级市场出售荣丰控股

１

，

６７３

，

１００

股，占荣丰控

股总股本的

１．１４％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持有荣丰控股股份累计减少

３

，

２２３

，

１００

股，占荣丰控股

总股本的

２．１９％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持有荣丰控股股份

７００

万股，占荣丰控股总股本的

４．７７％

。

交易价格区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荣丰控股流通股份在上述日期中的价格区间为

１２．５

元至

１０．８

元。

二、股份变动的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

三、减持目的及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有意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本公司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为公司投资筹集资金。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继

续减持荣丰控股股份的可能。

四、承诺事项

武汉国资已履行完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股票买卖情况外，武汉国资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

荣丰控股股份的行为。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荣丰控股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 武汉国资营业执照；

２

、 武汉国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 本报告书的文本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国霞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荣丰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武 汉 发 展 大 道

２７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０２２３１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６．９６％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

，

２２３

，

１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１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应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责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要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杨国霞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９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

低于

５％

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披露了持股

５％

以上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国资”）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７

，

４２４

，

３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武汉国资减持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

告之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武汉国资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３

，

２２３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９％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武汉国资持有公司股份

７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７％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

，

２２３

，

１００ ２．１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武汉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

，

２２３

，

１００ ６．９６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０２３

，

１００ ２．０６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０ ０

注：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１３

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中，披露了

武汉国资所持公司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解除限售相关情况。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是

√

否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否

３

、武汉国资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武汉国资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9

月

1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439

号），核准公司支付现金购买于盛千、于长莲、于丽丽合计

持有的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85%

的股权。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

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并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分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广西分公司及深圳分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1-035

号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已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秀分局正式核准注册登记， 并于

近日领取了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分公司名称：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营业场所：青秀区民族大道

131

号航洋国际城

2

号楼

0806

号

负责人：苏胜林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服务、销售；电子产品及通讯产品的设计、开发、安装及销售，网络产品

的开发、系统集成与销售，电子产品工程的设计、安装。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14

日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2011-020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八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2

、召开地点：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勇先生

6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

94,501,507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3,083,687

股的

44.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原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九项：

"

决定公司全年累计

1000

万元以下的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

改造、固定资产投资、零星设备采购、维修等事项；

"

修改为：

"

决定公司

1000

万元以下的日常生产经营有关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维修维护、安全隐患

治理、科研以及

200

万元以下的生产经营所需的非生产性项目支出等事项；

"

表决结果：

94,501,507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蔡波、吕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1-037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2011

年

9

月

16

日下午

2:30

时在湖州市吴兴区湖织大道久立不锈钢工业园研发中心

205

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46,088,652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0.23%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志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6,088,652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6,088,652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周志江先生、蔡兴强先生、芮勇先生、李郑周先生、张建新先生、郑杰英女士、严

圣祥先生、徐亚明女士、虞迪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严圣祥先生、徐亚明女士、虞迪锋先生为

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

选举周志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2

选举蔡兴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3

选举芮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4

选举李郑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5

选举张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6

选举郑杰英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1

选举严圣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2

选举徐亚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3

选举虞迪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吕林芳先生、王学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

监事许文鑫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

、选举吕林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选举王学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6,088,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6,088,652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刘志华、何晶晶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1-045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在苏州高新区金山路

68

号桃园度假村雅园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

3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0,970,5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358800000

股的

67.1601%

。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念博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召开方式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5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16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31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40,970,57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7.1601%

。 其中：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6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4,961,

46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9.911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

25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26,009,11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2489%

。

四、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

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选举徐小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

2

）选举刘志强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

3

）选举温素彬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选举吴念博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

2

）选举唐再南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

3

）选举杨小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

4

）选举陈俊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3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议案》

（

1

）选举陈愍章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

2

）选举蒋晓航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结果：

223,955,12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9388％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发放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240,965,87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80%

；

4700

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苏州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94,667,30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0%

；

470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苏州通

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作为关联人，回避本议案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1-046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下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念博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吴念博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决议选举吴念博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吴念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职务的议案》，决议聘请吴念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周坚先生、杨小平先生、滕有

西先生、李国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决议聘请周坚先生、杨小平先生、滕有西先生、李国发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唐再南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职务的议案》，决议聘请唐再南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三年。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滕有西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务的议案》，决议聘请滕有西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

滕有西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512-68188888-2079

手机：

15995599888

传真：

0512-68189999

邮箱：

y.x.teng@goodark.com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供投资者查询。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温素彬先生、刘志强先生、董事杨小平先生 三名董事组成，

温素彬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七、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徐小田先生、温素彬先生和董事唐再南女士三名董事

组成，徐小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八、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刘志强先生、温素彬先生、陈俊华先生担任，其中刘志强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九、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徐小田先生、刘志强先生、温素彬先生、董事吴念博先生、杨

小平先生担任，其中徐小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附：

1

、吴念博先生简历

吴念博（男）

195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苏州市无线电元件十二厂车间主任、厂长，

1990

年参与筹建苏州固锝电子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兼任苏州

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明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国发创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吴念博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0748.56

万股，但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最近三年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2

、唐再南女士简历

唐再南（女）

1957

年出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苏州漆器雕刻厂财务副科长、苏州

瑰宝箱包有限公司财务副部长，

1993

年后进入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财务经理、部长，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同时兼任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晶银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唐再南女士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285.28

万股，但与持

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3

、副总经理简历

（

1

）周坚先生简历

周坚（男），

1948

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 曾就职于上海华虹集团、无锡华晶微电子公司、

742

厂（华润

微电子有限公司前身），历任生产副厂长、厂长、制造部部长、运营

VP

。

2008

年

1

月进入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坚先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香

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

2

）杨小平先生简历

杨小平（男），

1961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在苏州缝纫机厂、苏州电镀厂工作，

1993

年

进入苏州固锝电子有限公司，历任电镀分厂厂长，公司厂长等职务，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杨小平先生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237

万股，是本公司

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董事， 但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其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

情形。

（

3

）滕有西先生简历

滕有西

(

男

)

，

1968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

1997

年进入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塑封整流二极管、玻封二极管、桥堆和二极管芯片的研发及相关技术和品质管理工作，先后参加了高压快恢

复二极管、片式微型桥堆和超快速玻璃钝化整流二极管芯片的研究开发工作。历任公司研发部部长、品质部

部长、制造部部长、公司副厂长和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同时兼任苏州固锝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明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滕有西先生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90.12

万股，是持有

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董事，但和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4

）李国发先生简历

李国发（男），

1960

年出生，马来西亚人，毕业于马来西大学

,

曾就职于嘉盛电子有限公司，担任工程经

理、业务经理等职务。

2007

年

4

月进入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

QFN/DFN

产品

的设计和研发。

李国发先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1-047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全体监事，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下午在苏州高新区金山路

68

号桃园度假村雅园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投票表

决的方式，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愍章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附：陈愍章女士简历

陈愍章（女）

1955

年出生，中国台湾籍。 曾任展翼企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国贸企管中心主任。

陈愍章女士通过本公司股东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161.94

万股， 是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但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其最近三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1-048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

选。会议一致推举陆飞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陆飞敏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附：陆飞敏女士简历

陆飞敏（女），

1970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就职于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有限公司，

1999

年进入苏州固锝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部长，现任公司二极管桥堆事业部副总。

陆飞敏女士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香港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